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住
在
臺
灣
的
人
，
靚
颱
風
為
常
事
，
幾
乎
每
年
都
有
一

三
次
大
颱
風
，
致
造
成
某
一
區
或
全
省
的
災
害
。
山
洪
暴
發

，
房
屋
倒
塌
，
人
畜
傷
亡
，
或
大
或
小
，
每
年
終
是
免
末
了
的

。
但
是
民
國
四
十
八
年
八
月
七
日
，
遇
在
時
風
季
節
，
本
告

中
南
部
突
遭
六
十
年
來
僅
有
的
大
水
災
，
是
之
謂
八
七
水
災

。
災
害
發
生
後
，
中
央
及
省
府
集
中
全
力
辦
理
救
災
搶
位
重

建
等
工
作
，
卒
於
一
年
時
間
內
全
部
恢
復
舊
觀
，
堪
謂
人
定

勝
天
。
亦
表
現
政
府
救
人
民
於
水
火
之
中
，
不
遺
餘
力
，
萬

民
重
建
家
園
，
迅
即
恢
復
昔
日
之
繁
榮
。
筆
者
參
與
八
七
水

災
鐵
路
搶
修
與
重
建
工
作
，
深
感
早
年
就
讀
交
大
，
並
服
著

於
交
通
界
垂
三
十
年
，
當
以
此
次
為
最
有
意
義
與
紀
念
性
之

士
作
，
愛
就
讀
憶
記
之
，
以
實
友
聲
並
賀
母
校
七
秩
大
慶
。

來
害

才說

況

此
次
災
害
地
區
，
幾
包
括
臺
灣
西
部
所
有
平
原
盆
地
與

庄
陸
地
帶
。
北
起
新
竹
南
至
屏
東
計
十
三
縣
市
，
其
中
以
茁

票
、
臺
出
i
r
南
投
、
彰
化
、
嘉
義
、
雲
林
等
六
縣
受
災
最
為

嚴
重
。
路
斷
措
毀
，
捏
防
叫
邵
先
，
房
倒
屋
塌
，
人
畜
漂
流
，

中
。
制
即
電
話
不
通
，
可
損
害
情
況
不
明
。
按
時
路
局
已
感
災

害
嚴
重
，
即

A
P前
全
部
動
員
搶
峰
。
當
日
中
午
筆
者
即
隨
同

鄭
處
長
海
柱
學
長
乘
汽
車
急
赴
竹
南
，
過
新
竹
即
見
沿
途
房

屋
倒
塌
，
一
片
汪
洋
。
及
至
竹
南
即
見
鐵
路
多
處
沖
斷
。
遂

即
與
鄭
學
長
分
為
兩
路
，
徒
步
前
進
勘
查
災
情
。
鄭
學
長
走

山
線
，
筆
者
走
海
線
，
齊
向
南
行
，
約
在
華
中
會
齊
再
一
商
捨

佐
通
盤
計
劃
'
沿
途
勘
查
災
害
地
點
，
就
地
估
計
信
復
數
量

，
需
用
主
數
及
機
具
等
。
除
就
抽
血
(
工
著
段
工
程
司
一
商
定
指

控
方
怯
並
動
員
路
工
先
事
勤
工
外
。
當
晚
九
時
抵
畫
中
，
還

即
赴
臺
中
軍
部
開
會
，
商
洽
軍
工
協
助
搶
佐
計
劃
'
並
提
出

急
需
軍
工
人
數
及
機
具
數
量
。
軍
部
當
即
訶
扳
部
隊
及
推
土

機
卡
車
等
，
並
限
連
夜
間
赴
指
定
災
區
待
命
。
問
時
接
奉
上

蜂
指
示
且
「
急
救
第
一
」
「
交
通
第
一
」
之
原
則
。
於
八
月

九
日
正
式
在
大
量
軍
工
協
助
下
展
開
全
面
鐵
路
搶
佐
工
作
。

鐵
路
拾
修

臺
灣
鐵
路
受
災
路
線
，
北
起
竹
南
，
南
迄
臺
南
，
綿
長

三
百
七
十
公
里
，
可
謂
柔
揖
寸
斷
。
主
?
(
如
土
方
流
失
，
軌
道

沖
斷
，
橋
梁
落
水
，
橋
增
折
斷
，
以
及
車
站
房
屋
電
訊
號
誌

設
備
立
損
壞
等
，
共
為
一
百
九
十
七
處
。
其
中
最
嚴
重
者
，

為
大
橋
沖
毀
八
座
，
而
以
大
肚
摸
橋
損
壞
最
大
、
o
蜻
域
沖
斷

P
括
樑
流
失
。
因
一
該
橋
關
係
南
北
鐵
路
之
貫
通
，
亦
為
恢
復

全
線
通
車
之
童
心
，
在
先
求
其
通
之
原
則
下
，
日
夜
搶
築
桔

電
訊
中
斷
，
電
力
不
繼
，
一
切
陷
於
癱
瘓
。
災
民
卅
萬
，
死

亡
及
失
聽
者
約
千
人
。
損
失
總
計
三
十
五
倍
元
，
佔
國
民
所

得
百
分
之
十
一
。
其
中
損
失
以
農
業
部
份
較
大
約
損
失
十
四

億
元
。
房
屋
損
失
約
六
億
元
。
交
通
損
失
約
四
億
元
。
根
攘

氣
象
所
統
計
分
析
，
一
該
次
暴
雨
原
因
，
由
於
赤
道
南
來
旺
盛

之
西
南
氣
吭
，
忽
遇
熱
帶
氣
旋
而
形
成
空
前
暴
雨
，
受
雨
面

積
約
為
一
干
閉
門
五
千
平
芳
公
里
。
八
月
七
日
一
天
降
雨
量
平
均

最
高
者
達
七
百
公
崖
，
如
加
八
、
九
兩
日
合
併
計
算
，
若
干

地
區
所
降
雨
量
竟
接
近
其
平
均
全
年
雨
量
。
是
以
造
成
汪
洋

遍
野
芝
重
大
水
災
。

勘

告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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s情

憶
及
當
八
月
七
日
下
午
，
臺
北
市
暴
雨
二
小
時
後
即
雨

過
天
晴
。
八
日
早
八
時
臺
北
白
天
氣
晴
朗
。
突
接
彰
化
工
著

股
長
電
話
告
稱
大
肚
溪
堤
防
崩
潰
，
水
向
彰
化
市
區
沖
來
。

旋
又
稱
「
.
不
得
了
，
水
已
進
工
審
段
辦
公
室
，
各
問
事
正
預

備
登
上
屋
頂
」
。
此
時
電
話
即
斷
，
足
見
當
時
水
勢
之
洶
損

。
能
接
報
告
竹
南
至
嘉
義
鐵
路
均
中
斷
。
各
地
旬
在
大
雷
雨

擻
，
打
嘴
流
失
鋼
樑
'
卒
於
受
災
後
卅
天
，
海
線
大
肚
溪
捕

，
搶
時
信
完
成
，
恢
復
縱
貫
線
全
線
陽
通
。
其
他
災
害
地
段
，

則
探
用
便
線
橋
等
方
法
，
分
別
提
前
誼
通
，
計
八
月
十
八
日

白
晝
中
經
海
線
可
通
臺
北
，
八
月
十
九
日
白
墓
中
經
山
線
可

通
聖
北
，
八
月
廿
日
自
彰
化
可
通
高
雄
。
鐵
路
中
斷
期
間
，

南
北
客
貨
運
輸
，
均
靠
公
路
接
駁
通
車
。
但
各
地
物
價
則
因

交
通
阻
再
而
告
肢
。
故
上
中
告
急
如
星
火
，
限
期
趕
位
通
車
，

路
局
在
動
員
全
力
及
軍
主
協
助
下
，
分
段
搶
怪
，
齊
頭
並
進

，
卒
能
提
前
使
南
北
鐵
路
交
通
依
復
。
則
有
助
於
抑
平
物
價

及
災
區
救
濟
者
至
大
。

鐵
路
重
建

鐵
路
搶
位
通
車
後
，
即
奉
上
峰
指
示
，
銷
路
重
建
限
次

年
六
月
底
完
成
。
路
屑
立
即
成
立
督
導
小
組
督
導
重
建
工
作

。
筆
者
奉
派
駐
畫
中
，
主
持
督
導
中
部
鐵
路
重
建
工
作
。
為

期
手
續
簡
化
，
督
工
趕
辦
。
諸
如
勘
定
設
計
，
審
查
預
算
，

發
包
施
工
，
考
核
進
度
等
，
均
能
按
期
推
進
，
不
容
落
後
。

重
建
計
劃
'
為
配
合
業
務
之
需
求
則
兼
顧
改
善
工
作
。
諸
如

延
長
措
孔
，
以
增
加
洩
水
面
積
。
加
深
措
墓
，
以
防
沖
刷
。

改
善
坡
度
及
曲
線
，
且
提
高
行
車
速
度
等
，
均
在
重
建
時
一

併
辦
理
。
四
十
八
年
九
月
中
開
始
重
建
工
程9四
十
九
年
太

月
廿
六
日
提
前
全
部
完
成
。
重
建
時
期
，
經
常
有
行
政
院
與

省
府
及
省
議
會
合
組J
L督
導
圈
每
月
到
災
區
考
輯
，
使
人
力.....~24 可



主
注
對
卅
一
已
叫
一
惜
一

物
力
財
力
，
密
切
配
合
，
此
偉
大
芝
重
建
主
作
如
期
圓
漏
完

成
，
厥
功
至
偉

0

.
串
戶
。
在
何

K

A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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A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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M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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自
八
七
水
災
發
生
，
且
至
重
建
工
作
結
束
，
凡
十
一
月

。
在
中
央
省
府
各
級
人
員
指
導
下
，
全
省
同
胞
，
國
軍
部
隊

，
均
發
揮
最
高
工
作
效
能
。
而
政
府
全
面
負
責
救
災
搶
催
重

建
等
工
作
，
並
制
定
政
策
，
籌
措
財
源
，
卒
使
遭
受
嚴
重
損

害
之
建
設
，
怯
復
舊
觀
，
更
奠
定
本
省
經
濟
繁
榮
之
基
礎
。

政
府
仁
政
，
萬
民
愛
戴
。
功
成
之
後
中
央
論
功
行
賞
。
於
民

國
四
十
九
年
頒
與
勛
章
。
賠
勛
之
日
由
陳
副
總
統
頒
賠
廿
一

人
重
建
有
功
者
勛
章
。
其
中
四
人
為
交
大
同
學
，
筆
者
本
列

其
中
，
倍
感
欣
慰
。
但
此
項
榮
譽
應
歸
於
母
校
，
並
顧
與
全

交
大
校
友
共
」
口
子
乏
。

台
扎
扎
閩
、
正
文
通
大
學
同
學
會
改
校
長

欣
這
母
校
L九
十
迅
年
校
慶

3月也

草草

F電

賀

丈
夫
同
學
會
南
部
時
誼
會
全
體
同
學

今
年
是
母
校
的
七
十
過
年
校
慶
紀
念
，
我
在
民
關
廿
三

牛
畢
業
於
母
校
北
平
鐵
道
管
理
學
院
，
算
起
來
也
有
三
十
二

年
了
。
我
是
民
國
十
八
年
考
入
交
大
平
院
預
科
二
年
級
的
，

當
時
正
是
國
民
革
命
軍
北
伐
的
期
中
，
平
院
已
有
兩
年
沒
有

招
生
，
所
以
，
那
一
年
一
次
取
錄
了
三
班
學
生
，
本
一
預
二

暨
頭
一
各
一
班
。
那
時
，
交
大
的
枝
、
長
是
鐵
道
部
部
長
孫
古

生
(
科
)
博
士
棄
任
的
。
我
在
平
院
五
年
中
)
，
在
求
學
與
做

人
做
事
方
面
，
有
好
幾
位
師
長
給
我
很
多
寶
貴
的
教
誨
，
常

常
會
引
起
我
的
問
憶
。
正
好
，
友
聲
的
編
輯
向
我
索
稿
，
就

記
情
所
及
，
寫
在
下
面

••

一
、
=
一
位
院
長

五
年
中
經
歷
過
三
位
院
長
，
第
一
位
是
沈
慕
韓
(
農
)

先
生
。
沈
先
生
是
交
通
界
的
前
輩
，
做
過
交
通
部
的
技
監
習

他
一
家
子
控
孫
輩
，
都
是
女
大
平
院
的
學
生
，
像
民
十
一
級

的
忱
恩
一
諾
(
仲
丹
)
，
與
金
士
宣
博
士
同
班
，
曾
經
擔
任
津

浦
路
連
鎖
站
長
，
與
我
同
遇
事
:
民
十
六
級
的
沈
恩
濤
(
瀾

設
)
，
與
劉
院
長
鼎
新
同
班
，
做
過
平
津
京
唱
的
副
局
長
，

是
唐
鏡
文
同
學
的
岳
父
;
再
下
一
輩
還
有
幾
位
，
也
是
平
院

畢
業
的
，
像
沈
大
鴻
等
都
是
;
與
宗
家
的
宗
之
醋
、
之
龍
、

之
號
、
之
站
等
可
以
比
美
，
而
且
都
在
鐵
路
工
作
，
可
以
說

是
交
大
與
鐵
路
的
世
家
了
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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號三廿巷八五訣二路北生新市北台:司公梅、長

號二一二七四:話電

號二八二路四福五區埋鹽市雄高:司公勝長

號五四四三五:話電

長事萱司公很有份政材建勝長

麗經總司公很有份股程玉材違法長

司主

之芷若

長

辟

二主二霜

、d丸，、'、~凶，、'、'、F旬，、...、'、，

軍車

坦代總

喵
仲
叫
何
故

沈
院
長
在
任
內
去
世
，
第
二
仕
院
長
是
史
譯
宣
先
生
，

史
先
生
比
較
嚴
厲
，
在
紀
念
週
或
講
誼
會
時
，
常
與
同
學
坐

在
一
起
，
有
說
話
的
就
予
臥
記
點
的
處
分
。
在
他
任
內
，
詰

了
不
少
的
名
教
授
，
我
特
別
欣
賞
的
，
樣
教
告
文
的
法
籍
葛

壽
女
士
(
譯

-
m
日
)
，
教
韶
文
的
倍
籍
凱
特
夫
人
(
前
外
次
王

蔭
泰
博
士
的
岳
母
)
，
教
經
濟
思
想
史
的
黃
憲
儒
博
士
等
。

史
先
生
在
職
的
時
期
很
短
，
就
因
為
家
庭
的
糾
紛
去
職
了
。

第
三
位
院
長
為
在
費
問
學
都
熟
悉
的
徐
仲
出
口
一
(
承
懊
)
先

生
，
徐
先
生
現
在
是
臺
灣
電
力
公
司
協
理
兼
犧
查
長
。
徐
先

生
來
莓
一
何
以
前
曾
做
過
北
寧
、
錦
州
各
路
局
的
局
長
、
副
局
長

，
交
通
部
財
聲
司
司
長
等
職
務
。
在
他
就
平
院
院
長
以
前
，

正
搪
任
平
經
路
的
會
計
處
長
。
那
時
，
他
不
過
是
三
十
五
歲

，
平
經
路
局
的
局
長
是
黃
膺
白
(
邪
)
的
外
踴
沈
昌
先
生
，

年
僅
廿
六
歲
，
可
以
說
是
最
年
輕
的
局
長
，
車
務
處
處
長
是

金
士
立
博
士
，
年
三
十
一
歲
，
正
好
是
一
葦
少
壯
派
的
組
合

，
所
眩
，
那
時
的
平
經
路
頗
有
些
朝
氣
。
徐
先
生
任
院
長
最

久
，
一
直
到
我
們
畢
業
以
及
七
七
事
變
前
為
吐
。
在
他
任
內

，
有
幾
樁
事
值
得
一
記
的
，
一
是
接
收
交
通
博
物
館
，
做
為

同
學
研
習
的
場
所
，
三
是
發
動
畢
業
同
學
捐
款
擴
建
校
舍
，

三
是
恢
復
由
岡
學
主
騙
的
交
通
經
濟
彙
判
，
以
及
聘
請
著
名

教
授
擔
任
課
程
等
，
都
是
值
得
我
們
罔
惜
的
。
特
別
的
是
在

可{區的，一


